
2014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市场公平

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指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项决

策部署，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

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坚持放管并重，实行宽进

严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

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意见》明确了简政放权、依法监管、公正透明、

权责一致和社会共治等基本原则，强调立足于促进企

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

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建设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

形成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

场监管格局，到2020年建成体制比较成熟、制度更加

定型的市场监管体系。

《意见》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任务。

一、放宽市场准入

凡是市场主体基于自愿的投资经营和民商事行为，

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进入的领域，不损害第三方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不得限制进入。

改革市场准入制度、大力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禁止变

相审批、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二、强化市场行为监管

创新监管方式，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依

据标准监管、严厉惩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强

化风险管理、广泛运用科技手段实施监管，保障公平竞争。

三、夯实监管信用基础

加快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守信

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积极促进信用信息的社会运用，

营造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

四、改进市场监管执法

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规范市场执法行为、公开市

场监管执法信息、强化执法考核和行政问责，确保依

法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五、改革监管执法体制

解决多头执法、消除多层重复执法、规范和完善

监管执法协作配合机制、做好市场监管执法与司法的

衔接，整合优化执法资源，提高监管效能。

六、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自律作用、发挥市场专业化

服务组织的监督作用、发挥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市场自我管理、自我规范、

自我净化。

七、完善监管执法保障

及时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健全法律责任制度、加

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能力保障，确保市场监管

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清正廉洁、公正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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